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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附件 11070 B 
版本 1(107.03)  

交通部 高速公路局 

職業災害 案例報告 

 

一、 標案名稱：國道 1 號後勁溪過水橋新建工程 

二、 災害類型：墜落 

三、 媒介物：無 

四、 發生日期之時間：113 年 6 月 7 日 8時 50 分左右。 

五、 發生地點：國道 1 號 358k+890 南下線橋台基樁處 

六、 罹災情形：死亡 0 人，受傷 1 人 ：失蹤 0 人 

七、 災害現場概況 （ 檢附相關照片 ） 

 
 

八、 災 害發生經過 及處理情形： 

發生經過：113年 6月 7日 8時 50分左右，勞工黃 OO 於 3A2-9基

樁從事特密管吊裝作業，人員後退時不慎滑倒，下巴碰撞搖管機遭

割傷，致勞工下巴撕裂傷。 

處理情形：黃員下巴撕裂傷並少部份流血有短暫暈眩，遂電話聯繫

119救護車送至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治療，經縫合手術後，醫師確

認無須住院，於 113年 6月 7日 15：30出院返家休養。 

九、 災害原因分析： 

(一)直接原因：受傷者黃 OO 自高度約 1.3 公尺之搖管機，墜落

至地面，造成下巴撕裂傷。            

(二)間接原因：不安全行為-黃員精神不佳，作業時未注意環境

不慎後退踩空。 

(三）基本原因：前晚睡眠品質不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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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 策進作為及防範對策 

(一)承包商: 

 1. 機樁設備做延伸平台及防護欄桿，避免施工人員不慎踩

空跌落。 

2.於每日上工前進行勤前教育，除宣導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

注意事項，並藉由工具箱會議了解個人精神狀態及身體是

否有不適，可預先察覺異常情形，要求勞工休息或進行工

作調整。 

3.在每月協議組織會議中加強宣導各再承攬人對其所屬勞工

多關注身體健康，身心均衡發展。 

(二)監造(督)單位: 

1.監造二級抽查時監造安全衛生查驗點檢查表增加機樁設

備延伸平台及防護欄桿相關檢查項目。 

2.承包商與監造單位進行機樁設備延伸平台及防護欄桿全

面檢視，避免勞工不慎踩空跌落。 

3.勞工作業中要求廠商現場工程師隨時注意其身心狀態是

否良好，遇有不適情形時應要求勞工休息或停止作業。 

(三)督工單位(工務段（所）或中心): 

1.工務段於 113 年 6 月 7 日當日下午 15 時 40 分立即召開

職災檢討會議(會議紀錄如附件)。 

  

2.督導監造單位及廠商於機樁設備做延伸平台及防護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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桿，避免該災害再次發生。 

3.每月工地會議中加強工地安全注意事項之防範宣導。 

4.現場施工品質查證作業，針對高風險作業加強檢查，立

即危險缺失要求立即改善後再作業。 

5.督導監造單位及廠商透過每日施工通報、勤前教育、

危害告知、檢討會議、工地巡查等作業機制，落實工

地安全衛生管理執行，確保施工作業安全，相關資料

並應確實留存紀錄。 

(四)分局： 

1 將針對此案納入擴大安衛會議、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

及相關教育訓練加強宣導。 

2.針對本案策進作為回饋後續工程設計。 

3.要求施工團隊強化各項工程安全設施，營造友善安全

之工作場所；加強宣導各作業施工安全衛生注意事

項，深化工安意識。 

4.製作職業災害案例報告，於相關會議及教育訓練，宣

導本案例及相關策進作為；避免發生類似職災，維護

施工人員安全，並加強宣導職災通報程序。 


